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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案由：多元教學開課申請審查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106.07.12）105-23 次行政會議通過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p.72-73）：「多元

教學課程包含：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磨課師課程、共時授課課程、創客課

程等，由授課教師於前一學期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並依三級課程委員會開會時程及

程序進行審查。」 

二、 網路教學開課申請須符合「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網路教學開課

申請實施細則」之規定，開課單位需提供「網路教學實施成效教師自評暨評鑑表｣供

委員審查參考。另依 90-4 校課程委員會決議：「網路教學開課申請案應提供教師以網

路教學授課課程占所有授課課程之比例，提供委員審查參考。若為曾開過課者，應附

相關教學問卷結果，提供委員審查參考｣。 

三、 依據 105.06.20 教育部所修訂之「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學

校應定期自行評鑑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其評鑑規定，由各校定之。依前

項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其餘相關規定，請參閱資料 p.74~76。 

四、 依據 106-6 教務會議決議：自 107 學年度起多元教學審查之「共時授課」案每學院每

學年限 3 件 

--------------------------------------------------------------------------------------------------------------------- 

1072 學期申請多元教學課程之類別及件數。共計 6 件。 

共時授課課程：1 件、創客課程：3 件、遠距教學課程：2 件。 

系所 姓名 職級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修 
申請項目 備註 頁次 

社政系 劉宜君 教授 

SC246/A 

大數據與政

策分析應用

精進 

3 選 共時授課 

 

p.77~80 

資工系 簡廷因 
助理

教授 

簡老師

之鐘點

費由計

畫支付 

藝設系 林楚卿 
副教

授 

CP111/P  
基礎程式設

計（一） 
2 必 創客課程 

 
p.81~86 

AD269 
電腦輔助設

計與製造 
3 選 創客課程 

 
p.87~109 

AD314 
藝術與設計

創作(二) 
3 必 創客課程 

 
p.110~146 

工管系 鍾雲恭 
副教

授 

IE543/A 生產計劃 3 選 遠距教學 
 

p.147~155 

IE592/A 
及時生產系

統 
3 選 遠距教學 

 
p.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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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 

105.05.11 104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07.12 105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達成有效整合全校多元教學資源、提昇多元教學活動品質及促進多元教學功能

之目的，特訂定「元智大學多元教學課程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多元教學課程包含：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磨課師課程、共時授課課程、創

客課程等，由授課教師於前一學期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並依三級課程委員會開會時

程及程序進行審查。 

第三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由開課單位進行本校多元教學課程之實質審查。 

  二、提昇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品質與促進教學功能之研訂、規劃、檢討及追蹤等事

宜。 

三、其他與多元教學資源發展有關事項之掌理。 

第四條 採行多元教學方法之課程，經三級課程委員會程序審核通過始得支領加給，同時申請

多項多元教學方法之同一門課程以最優之鐘點費計算項目擇一核給。其鐘點費加給可

申請折抵授課時數。各多元教學課程審查原則及鐘點費核支標準如下：  

一、 數位學習課程旨在利用數位化的學習資源，以網路為介面，鼓勵更多學生隨

時、隨地針對個人興趣與需求，透過網路取得最新知識，並且提高學習效果，

達到教育之適性教學。包括： 

1. 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應符合元智大學網路教學開課申請實施細

則之規範，首次開課給予 0.5 倍加給，非首次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但不

得再申請大班加給。 

2. 磨課師課程鐘點費加給將實體課及網路課分開計算。網路課最多給予 0.5

倍加給，網路課加給計算方式如下：網路課上課達 4 週給予 0.3 倍加給；

網路課上課達 6 週給予 0.4 倍加給；網路課上課達 8 週給予 0.5 倍加給。

前次網路修課人數多寡，為各單位評量該課是否繼續開課之重要依據。磨

課師課程須至校外公開平台開課，並於開課前公告全校。 

數位學習課程因課前規劃製作需求，首次開設的數位學習課程可於規劃製作

前一學期，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申請課前規劃折抵 1 小時，每位

教師每學期以 1 門課為限。如申請折抵之次學期未完成開課，應補足原申請

折抵之 1 小時授課時數。 

二、共時授課： 

共時授課課程的授課時數依各教師實際到課時數計算鐘點，最多以 2 倍計

算。共時授課教師需確實共同到班授課，申請時請說明主授課教師與搭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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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合開課程到班授課週次及時數分配方式、課程之創新與共時授課之必要

性，以作為審核之重要依據。 

三、創客課程： 

創客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動手做、創新、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該課程給予

0.3 倍加給。授課教師應實際指導學生進行軟體或硬體的創作與實作。創客實

作成果之歸屬應由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規範，並於開課前由學生與授課老師

約定之。期末應辦理公開之成果發表，並公告全校以達觀摩之目的。 

第五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於開會時得邀請授課教師列席報告說明。 

第六條 多元教學課程審查結果不影響後續開課，惟未獲通過之課程不核給多元教學加給。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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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 民國 105 年 06 月 20 日修正 )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條及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方式進行之

教學。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

學方式進行者。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

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第三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實施遠距教學，應指定專責單位辦理，並得視

課程需要，置助教協助教學或提供教材製作支援。 

第四條 學校實施遠距教學，應於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

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之。 

第五條 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

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

通過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

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第六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

學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前項採計

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第七條 大學開設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應依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及認證

相關法令之規定，向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申請審查核定後，始得為之；其

畢業總學分數之計算，不受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前項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每班招生名額以三十名為限，本部並得規定開班及招生有效期限；其招生

名額，應納入本部核定之該校招生名額總量計算，但經本部核准者，得採外加

方式辦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畢業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 

第八條 學校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以本部公告之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所

之學校，或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

限。 

第九條 學校應定期自行評鑑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其評鑑規定，由各校定

之。依前項規定製作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條 本部得就遠距教學實施成效，至學校進行訪視；訪視結果有缺失者，應通知學

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其情節，依相關法規之規定減少其部分或全

部之獎勵、補助經費或限制、禁止其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第十一條 空中大學開設遠距課程，應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之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75 

元智大學網路教學開課申請實施細則 

90.05.09 八十九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通過 

90.09.19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4.30 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8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1.20 104 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4.20 104 學年度第五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6.21 105 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係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網路（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學作業包含授課時數、教學平台系統、教材

規格、成績評量及考試方式等，應符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各項規定。 

第三條    開課申請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 課程開課需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由授課教師

填寫「多元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並附「教學計畫」。若非首次開課，應

檢附最近一次該課程之評鑑結果，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經校課程委員

會、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始得開授。 

(二) 提出申請者需提供完整教材及網址。 

第四條    「教學計畫」內容需含下列項目： 

一、 開授課程（含教學科目、內容及學分數） 

二、 開課期間及教材授課時數（說明開課起迄日期、教材內容播放/閱覽時數、

預計選課學生人數） 

三、 課程說明含以下項目 

(一) 教學目標 

(二) 適合修讀對象 

(三) 課程大綱 

(四) 上課方式 

(五)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六) 作業繳交方式（例如是否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線上即時作業填

答、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線上測驗、成績查詢、或其他做法） 

(七) 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八) 上課注意事項 

(九) 課程公告網址或課程網址 

第五條   「教學平臺」應具備下列功能，始得開課： 

一、平臺功能及說明 

(一) 提供公告欄、網路教材、線上討論園地、及同步教學教室 

(二) 提供線上教學、評量、互動、線上操作等說明 

二、平臺管理及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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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作業之公告、繳交、批閱、回饋及自動催繳的機制 

(二) 提供上網學習時間、次數、線上討論、線上測驗、及作業成績等各種

學習歷程的紀錄與統計 

(三) 提供教材、測驗與教學活動等滿意度的統計 

(四) 提供優秀作品觀摩、同儕互評等功能 

第六條    開授網路教學課程之教師視課程需要，得申請助教協助教學。 

第七條    網路教材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不得有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

事。 

第八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訪視表」制訂「元智大學網路教學實施成

效教師自評暨評鑑表」(以下簡稱「自評暨評鑑表」)。網路教學課程實施後，

授課教師應於當學期期末完成自評，並繳交該課程之「自評暨評鑑表」(含佐證

資料)至開課單位。開課單位所屬課程委員會應於次一學期依據「自評暨評鑑表」

完成評鑑，並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本校網路教學課程須針對「自評暨評鑑表」上評鑑結果為「待加強」項目提出

改善計畫，並提交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該網路教學課程始得開設。 

          若非首次申請者，評鑑委員應參酌前次評鑑結果及改善計畫，作為該網路教學

課程是否可再開設之參考。 

第九條    前條所指之佐證資料應含網路教學課程之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

錄、評量紀錄、學生上課紀錄、作業報告、班級師生名單、教學歷程活動、學

習成果紀錄等項目，佐證資料至少保存五年，以作為教育部進行遠距教學實施

成效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審閱資料。 

第十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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